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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说明

编制说明

版本 发布日期 主要规范事项 批准权属

V 2022.12.30

为了工程在交接过程中，资料完整，工作衔接有序，

确保各重要工序和各阶段工程质量及交接过程规范、受

控，特制定本标准。

公司办公会

主办部门 主要起草人 解释权属

工程承包分公司 冯徽、胡爽 工程承包分公司

修订记录

版本 发布日期 修订内容 主要修订人

V1 2025.10.31

1、增加文档说明。

2、修订前言中审批人。 冯徽、胡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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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工程在交接过程中，资料完整，工作衔接有序，确保各重要工序和各阶段工程质量及交接过程

规范、受控，本工程资料采用文件包方式进行管理，特制定本标准。

本制度由工程承包分公司归口。

本制度起草部门：工程承包分公司

本制度主要起草人：冯徽、胡爽

本制度校核人：刘建兵、李磊、董胜亮、陈立志、刘鹏博、俞欣艳、宿栋华、韩丽平、李然、柴雨

童飞、尹森、陈相、胡辉

本制度审核人：王永吉

本制度批准人：陈稼苗

本制度为第 2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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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间交接管理办法

1 目的

为了工程在交接过程中，资料完整，工作衔接有序，确保各重要工序和各阶段工程质量及交接过

程规范、受控，特制定本标准。

2 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总承包项目在工程建设全过程中的工程中间

交接管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DL 5190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L/T 5210

《电力建设工程监理规范》DL/T 5434

《风力发电场项目建设工程验收规范》 DL/T5191

《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GB 50794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GB/T 50796

4 职责

4.1 工程承包分公司

4.1.1 工程承包分公司是总承包项目工程中间交接管理的责任主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管理

要求，确定工程总承包项目的管理机构。

4.1.2 组织开展工程总承包工程中间交接的职责分工管理，组建项目管理团队，确定项目管理各项目

标。

4.1.3 对工程总承包项目部的项目工程中间交接管理活动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4.2 总承包项目部

总承包项目部是工程中间交接实施的责任主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管理要求，组织开展

工程中间交接工作，编制并实施工序交接计划。

5 内容与要求

5.1 工程开工前，项目根据合同内容编制项目工序交接计划，明确交接的专业、主要部位及验收内容，

经项目经理审批后予以实施并动态管理。

5.2 项目需每月按专业盘点工序交接执行情况，对交接部位、验收内容、控制情况、交接资料、问题

整改情况进行逐项盘点，保存盘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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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同一专业或同一施工单位施工的上下道工序交接时，以上道工序检验批或分项工程验收合格、施

工记录和签证齐全为标准。

5.4 不同专业间或不同施工单位间的上下道工序衔接时，必须进行工序交接前的验收检查，办理工序

交接单。一对一专业间交接的需办理《工序交接单》（模板见附件 2）；多对一专业间的交接可以按

一对一专业间交接办理《工序交接单》，也可按联合工序交接办理《工序联合确认单》（模板见附件

3），交接工序的检查项目应全部检验合格、结论明确、签证齐全。（工序交接范围见附件 1）

5.5 工序交接检查上道工序有未完工作的，在下道工序施工中或施工后能够继续完善并能保证工程质

量的，为了促进施工进度办理《紧急（例外）放行申请单》（模板见附件 4）、并附《紧急（例外）

放行未完工作清单》（模板见附件 5）经项目经理审批后，可以进入下道工序施工，项目质量管理部

门或人员负责跟踪未完工作整改完善的验证。

5.6 对于部分属于工序交接范畴的项目，但是验收记录、施工记录、委托单等能够涵盖工序交接要求

和标准，可以用其代替工序交接单，常见的有：

a. 混凝土、砂浆浇筑可以用浇灌通知单代替工序交接单；

b. 半成品制作交安装、框架交砌筑、主体交装修等为同一施工单位施工时，均以签字齐全的工

程验收单代替工序交接单，非同一施工单位时必须办理工序交接单；

c. 隐蔽工程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代替工序交接单。

5.7 若业主或监理方已有工序交接的管理制度，按照业主或监理方的要求执行，项目内部工序交接管

理执行本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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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规范性附录) 工序交接范围清单

工序交接范围清单

一、一对一专业间交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建筑框架交建筑封闭。

2.建筑封闭交装饰。

3.建筑交安装。

4.加工配制的成品半成品制作交安装。

5.地埋管安装后交防腐的交接。

6.管道防腐后、回填前。

7.设备基础二次浇灌前。

8.管道焊接前(检查管内壁锈蚀和杂物)。

9.设备、系统、钢结构油漆、防腐前。

二、多个专业对一个专业间交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基础钢筋安装后、混凝土浇灌前(电缆埋管规格、位置尺寸、数量、预埋螺

栓、铁件和埋管位置、尺寸、数量、规格、材质进行确认交接)。

2.设备、管道、钢结构防腐前（安装、焊接、金属检验交防腐）。

3.设备、系统严密性试验前。

4.室内地面施工前(其他专业交建筑，分别对地埋排污管、放水管、电缆管、

接地线等安装质量进行检查确认)。

5.室外地坪正式施工前(其他专业交建筑，分别对地埋管、地线等进行交接确

认)。

6.设备和系统安装交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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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规范性附录) 工序交接单

工序交接单

编号：

工程名称

项目名称

上道工序施工单位：

下道工序施工单位：

工序交接时间 工序交接地点

被交接工序情况：

备注：

填写： 审核： 年 月 日

接受单位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专业专责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质量专责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4份，项目部资料室、质量专责、专业专责、施工单位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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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3 (规范性附录) 工序交接单联合确认单

工序交接联合确认单

编号:

工程名称

工序名称 交接日期

本工序工作内容及对上道工序的要求：

填写： 审核： 年 月 日

本工序负责

人意见 单位： 签字： 年 月 日

上道工序专

业专责意见

建筑专业： 签字： 年 月 日

安装专业： 签字： 年 月 日

上道工序质

量专责意见

建筑专业： 签字： 年 月 日

安装专业：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用于多个专业与一个专业交接；由本工序技术负责人填写。

2.本工序技术负责人提出本工序施工范围、对上道工序的要求。

3.上道工序工程各专业由各专业经理或副总向所属各专业系统内所有施工单位、专业组落实完成情况后

签字，24 小时之内必须给出明确答复。

4.本表视参加单位数量确定份数（项目资料室 1 份，质量专责 1 份，专业专责 1 份，其他单位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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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4 (规范性附录) 紧急（例外）放行申请单

紧急（例外）放行申请单

编号:

工程名称

工序名称

申请单位

申请原因：

上道工序未完工作（含遗留问题）：

申请单位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批准人：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 4份，项目资料室 1份，质量专责 1份，专业专责 1份，其他单位 1份。



— 7—

附录 A5 (规范性附录) 紧急（例外）放行未完工作清单

紧急（例外）放行未完工作清单

工序交接项目： 编号:

序号 未完工作（或遗留问题） 完成情况 责任人 验证人 验证时间

此表一式 4份，项目资料室 1份，质量专责 1份，专业专责 1份，其他单位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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